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鋁量，維護國人健康。 

（五十三）本院王委員育敏，有鑑於台灣跨國婚姻盛行，又頻傳跨國婚

姻之未成年子女被父母一方私自帶出境外，造成未成年子女

被迫離開家園而無法與父母另一方相見。此等行為未顧及子

女之意願，往往對子女產生傷害，實不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

佳利益。對此，本席主張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對於未成年

子女入出境時，應參酌先進國家之作法，加強行政管理，以

減少跨國或兩岸拐帶子女之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內政部主計處 101 年 1 月之統計，於民國 100 年結婚登記對數共計 16 萬 5,327 對，我國

國民與外籍人士之聯姻共 2 萬 1,516 對（其中配偶為大陸港澳地區人民者計 1 萬 3,463 對，

東南亞國籍者 4,887 對，其他國籍者 3,166 對），我國跨國婚姻之比例已達 13%。 

二、隨著跨國婚姻之盛行，頻傳父母一方，未顧及未成年子女之意願，私自將其帶出境外，使

孩子被迫離開已長年習慣生活之家園，更被剝奪與父母另一方相處之權利。此等行為，實

已對子女造成傷害，難謂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。 

三、諸多先進國家規定，未成年子女入出境時，皆須取得其父母雙方之同意，方能入出境。對

此，本席主張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對於未成子女入出境時，應參酌先進國家之作法，加

強行政管理，以減少跨國或兩岸拐帶子女之問題。 

（五十四）本院王委員育敏，有鑑於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修正條文所指「

學校專業輔導人員」，係指社工師和心理師，惟學校尚有輔

導老師之編制，教育人員易混淆三者之角色及功能，導致專

業輔導人員之工作成效不彰，服務績效低落，難以發揮真正

效益。本席主張教育部應儘速舉辦北、中、南、東各區國中

小專業輔導人員研討會，藉由實際個案之處理經驗分享，使

學校教育人員釐清社工師、心理師與學校輔導老師三者間之

分工，並協助其依學生之需要，適時轉介各類專輔人員，以

落實解決學生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為全面建置校園霸凌事件防制與輔導機制，確實輔導偏差行為學生，立法院於民國 100 年 1


